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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

障及推廣本校之研究發展成

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

準， 依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六條與「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

其他政府各部會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相關

法規，訂定「長庚大學研究發

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保障及推廣本校之研究發展

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

水準， 依中華民國「科學技術

基本法」第六條與「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依經濟部規範本

校法規報部備查

前需在條文內敘

明依據「經濟部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進行增訂。 

第四條 研發成果之管理及授

權原則 

 一、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 

之使用授權及技術移轉等

相關事宜，由技轉中心依

據本辦法統籌辦理。相關

研究發展成果收入之繳交

時程與金額管控，由技轉

中心負責，並依規定呈報

及上繳資助機關。 

 二、本辦法所稱之使用授權與

技術移轉，應符合公平、

公正及公開之要求，依有

償、非專屬授權及國內優

先之原則辦理。 

 三、本辦法所稱有償，其範圍

包括簽約金、權利金、產

品銷售所獲衍生利益、股

份持有及其他實質受益之

給付。「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得委請財會或法律

第四條 研發成果之管理 

 一、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 

之使用授權及技術移轉等

相關事宜，由技轉中心依

據本辦法統籌辦理。相關

研究發展成果收入之繳交

時程與金額管控，由技轉

中心負責，並依規定呈報

及上繳資助機關。 

 二、本辦法所稱之使用授權與

技術移轉，應符合公平、

公正及公開之要求，依有

償、非專屬授權及國內優

先之原則辦理。 

 三、本辦法所稱有償，其範圍

包括簽約金、權利金、產

品銷售所獲衍生利益、股

份持有及其他實質受益之

給付。「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得委請財會或法律

等專業人士列席報告，召

依國科會研發成

果管理機制輔導

查核意見，未明訂

技術移轉無償及

授權或讓與國外

對 象 的 明 確 要

件，進行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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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等專業人士列席報告，召

開「技術作價會議」，審

認研發成果之成本與價

值，作為技轉中心與合作

及移轉對象洽約之持股及

入帳依據。簽約前，技轉

中心應簽請核定合約內

容。 

 四、本校研發成果之使用授權

及技術移轉之利益迴避、

利益揭露及揭露方式等事

項應經「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審議。「研發成果

評量委員會」得進行必要

之調查，並提請有關單位

為必要之處置。 

 五、研發成果授權和讓與時，

需經「研發成果評量委員

會」審議，並遵守以下原

則︰ 

    (一)以有償授權為原則。 

    但學術研究、教育或公益 

    用途得無償使用。  

    (二)授權國外對象，應符 

    合下列要件之一︰ 

    1.國內無具承接意願之對         

象。 

2.國內無具承接能力之對

象。 

    3.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

力及國內技術發展。 

    4.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

於技術整體發展。 

開「技術作價會議」，審

認研發成果之成本與價

值，作為技轉中心與合作

及移轉對象洽約之持股及

入帳依據。簽約前，技轉

中心應簽請核定合約內

容。 

 四、本校研發成果之使用授權

及技術移轉之利益迴避、

利益揭露及揭露方式等事

項應經「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審議。「研發成果

評量委員會」得進行必要

之調查，並提請有關單位

為必要之處置。 

 

第六條 權益收入淨額之定義 

本辦法所規定之權益收入淨額

係指第四條第三項之同一技術

第六條 權益收入淨額之定義 

本辦法所規定之權益收入淨額

係指第四條第三項之同一技術

未明訂權益收入

淨額需再扣除分

配共有機構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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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移轉合約案之累積有償收入扣

除回饋資助機關、或依約分配

共有機構及政府稅額所獲得之

利益餘額。   

移轉合約案之累積有償收入扣

除回饋資助機關所獲得之利益

餘額。   

府稅額，進行增

訂。 

 

第七條 權益收入淨額之分配 

一、本校人員之研發成果推廣， 

  依其合約規定分配權益； 

   若合約未約定者，扣除本 

   辦法第六條規定之費用

後，依發明人70%及本校30%

的比例分配之。  

二、本校發明人分配之權益收

入，得依下列兩種管理方

式中擇一或指定比例均予

採行： 
(一)納入發明人個人收

入。 

(二)納入發明人專屬之

「權益收入」經費代號帳

戶。 

   

第七條 權益收入淨額之分配 

一、本校人員之研發成果推廣， 

   依其合約規定分配權益； 

   若合約未約定者，扣除本 

   辦法第六條規定之費用 

   後，依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權益收入淨額在 100 

   萬元以內者，權益分配如 

   下： 

   發明人:70% 

   長庚大學：30% 

(二)權益收入淨額在 100

萬元至 500 萬元者，權益分

配如下：  

   發明人：100 萬元×70%+(權 

   益收入淨額-100 萬元)× 

   60% 

   長庚大學：權益收入淨額×         

   3 0％＋ (權益收入淨額     

   -100 萬元)×10% 

   (三)權益收入淨額在 500 

   萬元以上者，權益分配如                             

   下： 

   發明人：100 萬元×70%＋   

   (500 萬元-100 萬元)×60% 

   ＋(權益收入淨額-500 萬 

   元)×50% 

   長庚大學：權益收入淨額× 

   30％＋(500 萬元-100 萬 

   元)×10%＋ (權益收入淨額 

   -500 萬元)×20%  

一、依參考他校技

轉權益分配辦法

皆無採依收入淨

額金額範圍以不

同比例分配發明

人，進行修正。 

二、修正款項格

式。 



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發明人分配之權益收

入，得依下列兩種管理方

式中擇一或指定比例均予

採行： 
1.納入發明人個人收入。 

2.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

益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